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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

润为-57,744,805.60元，存在未弥补亏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2025年度不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因此2025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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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领域、通信领域和储能领域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半导

体精密零部件制造业务。公司作为铝合金精密压铸生产领域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具备国内领先
的模具研发制造中心、全自动智能压铸岛、高精度加工中心等，能够为客户提供涵盖产品同步设计开
发、模具设计制造、压铸生产、精密机械加工、表面处理和喷粉、FIP点胶、装配及检验等完整业务流程
的一体化服务。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通信、汽车、半导体和储能等领域，具体情况如下：1、通信领域

公司通信领域的产品主要为4G、5G、5G-A通信基站机体、屏蔽盖等结构件，是通信基站系统的
安装主体，用于固定和安装电路板及元器件，实现电子元器件的防电磁干扰和信号屏蔽功能，同时起
到散热和防水、防尘、防腐的关键作用，是维持移动通信网络正常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站配套结构件。
具体产品示例图如下：

2、汽车领域
公司汽车领域的产品涵盖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传统汽车类产品主要包括发动机系统、传动

系统、转向系统和车身系统等铝合金精密压铸件。新能源汽车类产品主要包括电驱动系统、电控系
统、电池系统、车身系统、热管理流道板和智能驾驶控制器冷板等铝合金精密压铸件。

公司汽车领域主要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3、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制造

公司凭借多年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积累和稳定的客户关系，依托专业团队的高效响应能力以

及与客户的联合研发，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半导体精密零部件解决方案，2025年5月设立

了全资子公司重庆渝莱昇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包括真空腔体、机械臂等半导体设备精密

零部件等专用产品。

4、储能领域

公司储能领域的产品主要为主要为户用储能和工商业储能提供铝合金相关产品，满足结构强度

和机械保护要求，承受运输、安装及运行中的机械应力；兼具辅助热管理性能，同时提供耐腐蚀性、密

封性等功能性要求，保证产品在设计工况内的耐久性。公司储能领域主要产品示例图如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25年末

7,595,111,228.32
2,501,191,399.54

2025年

3,883,152,998.38
-566,694,036.00

-580,392,936.21

82,591,232.25
-2.6909
-2.6909
-20.31%

2024年末

7,128,038,558.71
3,077,910,460.55

2024年

3,658,982,203.62
-163,835,838.33

-173,868,859.87

408,193,606.46
-0.7779
-0.7779
-5.1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6.55%
-18.74%

本年比上年增减

6.13%
-245.89%

-233.81%

-79.77%
-245.92%
-245.92%
-15.14%

2023年末

5,697,467,578.01
3,262,946,072.06

2023年

3,189,146,631.03
135,873,376.22

113,552,066.25

633,234,395.31
0.7043
0.7043
5.0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881,337,006.40
-60,109,546.52

-63,870,972.70

1,065,831.62

第二季度

977,870,249.07
-44,833,379.70

-53,364,080.99

59,012,617.21

第三季度

960,707,831.09
-109,794,315.60

-111,683,540.50

12,182,119.06

第四季度

1,063,237,911.82
-351,956,794.18

-351,474,342.02

10,330,664.3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 东 名
称

美 利 信
控 股 有
限公司

刘赛春

温润（珠
海）私募
基 金 管
理 合 伙
企业（有
限 合
伙）－温
润 清 新
壹号（珠
海）股权
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业（有
限合伙）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

司

温氏（深
圳）股权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温 润 智
造 壹 号
（珠 海）
创 业 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
业（有限

合伙）

夏丽丽

谭启

龙德伟

陈元寿

方小斌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4,668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自
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持 股 比
例

39.65%

7.63%

1.06%

1.02%

0.91%

0.83%
0.74%
0.53%
0.49%
0.45%

美利信控股为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余克飞、刘赛春、余亚军三人，三人已签署《一致行
动人协议》，余克飞与刘赛春系夫妻关系。

除上述情况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前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3,501

持股数量

83,513,140.00

16,061,280.00

2,234,060.00

2,146,600.00

1,922,400.00

1,738,600.00
1,553,100.00
1,119,300.00
1,029,100.00
937,92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82,073,440.00

16,061,28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34,48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重庆渝莱昇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拓展半

导体行业及高端精密制造产业，有利于拓展公司新的发展空间，提升公司整体综合竞争力，对公司未

来发展具有积极深远意义。

2025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63,
180,000股（含本数），即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0%，且募集资金不超过 120,000万元（含本

数）。本次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半导体装备精密结构件建设项目以及通信及汽车零部件可钎焊压铸

产业化项目。

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6-017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
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年 4月 27日、2024年 4月 27
日和2025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
报告》和《2024年年度报告》。事后经公司自查，因工作人员疏忽，遗漏合并部分同一控制下客户、供
应商交易数据，导致部分数据统计有误，现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更正内容以加粗表示）。本次更正
不涉及对 2022年、2023年和 2024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的调整，不会对公司 2022年度、2023年度和
2024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内容如下：

一、2022年年度报告相关信息更正情况
《2022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主营业务分析”之“2、收入与成本”之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51,945,269.41
3.56%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客户名称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

销售额（元）

79,712,242.54
20,509,742.02
18,671,729.60
16,553,694.02
16,497,861.23
151,945,269.41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87%
0.48%
0.44%
0.39%
0.39%
3.56%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559,038,862.03
17.83%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供应商名称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

采购额（元）

295,891,122.32
70,747,080.78
69,558,025.19
69,136,880.45
53,705,753.29
559,038,862.03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9.44%
2.26%
2.22%
2.21%
1.71%
17.83%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R不适用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64,792,954.34
3.86%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客户名称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

销售额（元）

79,802,720.42
22,614,666.10
21,672,557.53
20,509,742.02
20,193,268.27
164,792,954.34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87%
0.53%
0.51%
0.48%
0.47%
3.86%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361,138,148.26
12.01%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供应商名称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

采购额（元）

100,008,325.17
90,604,430.51
69,558,025.19
53,705,753.29
47,261,614.10
361,138,148.26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3.32%
3.01%
2.31%
1.79%
1.57%
12.01%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R不适用
二、2023年年度报告相关信息更正情况

《2023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主营业务分析”之“2、收入与成本”之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12,767,370.16
5.16%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客户名称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

销售额（元）

66,755,607.80
64,533,637.17
34,295,284.38
24,419,546.00
22,763,294.81
212,767,370.16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62%
1.57%
0.83%
0.59%
0.55%
5.16%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R不适用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306,077,747.79
9.38%
0.00%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1
2
3
4
5

供应商名称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采购额（元）

101,790,398.46
64,604,416.79
57,485,246.97
41,502,363.66
40,695,321.91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3.12%
1.98%
1.76%
1.27%
1.25%

合计 -- 306,077,747.79 9.38%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R不适用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13,344,052.01
5.18%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客户名称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

销售额（元）

67,332,289.65
64,533,637.17
34,295,284.38
24,419,546.00
22,763,294.81
213,344,052.01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63%
1.57%
0.83%
0.59%
0.55%
5.18%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R不适用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390,456,044.53
11.50%
0.00%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供应商名称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

采购额（元）

101,790,398.46
75,761,564.73
74,608,977.67
73,690,686.88
64,604,416.79
390,456,044.53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3.00%
2.23%
2.20%
2.17%
1.90%
11.50%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R不适用
三、2024年年度报告相关信息更正情况

《2024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主营业务分析”之“2、收入与成本”之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390,124,665.74
7.38%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客户名称

客户1
客户2
客户3
客户4
客户5
--

销售额（元）

160,983,406.24
79,571,796.72
59,298,185.05
48,646,520.59
41,624,757.14
390,124,665.74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3.04%
1.50%
1.12%
0.92%
0.80%
7.38%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251,200,962.84
7.27%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1
供应商2
供应商3
供应商4
供应商5

--

采购额（元）

66,023,049.09
60,995,362.85
42,218,832.35
41,118,092.22
40,845,626.33
251,200,962.84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91%
1.77%
1.22%
1.19%
1.18%
7.27%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R不适用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397,096,127.48
7.51%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客户名称

客户1
客户2
客户3
客户4
客户5
--

销售额（元）

161,294,766.24
79,571,796.72
59,298,185.05
48,646,520.59
48,284,858.88
397,096,127.48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3.05%
1.50%
1.12%
0.92%
0.91%
7.51%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257,456,888.76
7.65%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1
供应商2
供应商3
供应商4
供应商5

--

采购额（元）

60,995,362.85
56,039,522.30
52,449,703.97
46,348,438.31
41,623,861.33
257,456,888.76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81%
1.66%
1.56%
1.38%
1.24%
7.65%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 2022年、2023年和 2024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2022年

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年度报告》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22年、2023年和2024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产
生影响。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进一步加强
定期报告及信息披露的编制和审核工作，提高定期报告和信息披露质量。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报告》（更正后）；
2、《2023年年度报告》（更正后）；
3、《2024年年度报告》（更正后）。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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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12 证券简称：联盛化学 公告编号：2026-004
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08,0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02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联盛化学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周正英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海第三大道9号

0576-85589838
0576-883132881

lshx@realsunche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杨晓娟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海第三大道9号

0576-85589838
0576-883132881

lshx@realsunchem.com

301212

注：1 上述联系电话 0576-88313288已取消原分机转接8555，现可直接拨打至证券部，公司对外
联系号码未发生变更。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专业的特种精细化学品制造企业，以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电子化学品为主的精

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进出口贸易业务为主营业务，其主营产品可应用于医药、环境友好型
的农药、锂电池电解液、半导体及高端化妆品等多个领域。

多年来，公司一直坚持专注主业，始终致力于为下游医药、农药、锂电池电解液、半导体及化妆品
等客户提供绿色、高品质的产品，利用掌握的核心技术和生产优势，围绕产品差异化、品质高端化、
环保绿色化等方面下功夫，积极推进产品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改善，公司多个产品纯度已经达到
99.99%，部分已达到99.999%，凭借出色的工艺水平和优质的产品品质，公司多个产品已在半导体、
芯片和锂电池等新应用领域进行商业化应用，拓展了一批新应用领域的优质客户并与其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但随着公司产品结构的调整及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
公司的PEO 和 DEO 产品不再纳入主要产品范围，主要鉴于 PEO 近年来需求变动较大，订单量及收
入占比下降较多等因素影响；而 DEO 为公司新产品，当前市场处于培育阶段，产能和销售规模仍在
爬坡。该调整不会对公司实际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产品分类

BDO 产业
链产品

非 BDO 产
业链产品

主要产品

ABL

CPMK

GBL

E2

HDO

IPA

PP

产品性质

一 种 无 色 透
明的液体，有
酯类气味，可
溶 于 有 机 溶

剂

一 种 无 色 透
明液体，高度

易燃

一 种 无 色 油
状液体，有芳

香气味

一 种 白 色 或
微 黄 色 结 晶

性粉末

液体，可溶于
水，具有优良
的 去 污 、分
散、乳化、增

溶性能

一 种 无 色 透
明液体

一 种 有 机 化
合物，无色透

明液体

用途

ABL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主要用于制备维生素B1、叶绿素类药品的
中间体，还可用于抗心绞痛药物延心痛、对精神分裂症有良好效果的抗精神病
药物利培酮嘧啶和帕潘立酮的原料；同时也是杀菌剂丙硫菌唑产品生产的主
要原料，用途十分广泛。公司生产的ABL主要应用于下游农药用原料、维生素B1产品及医药。

CPMK在医药方面，主要用于合成环丙乙炔，环丙乙炔是抗艾滋病药依法韦仑
和伊尔雷敏的中间体；在农药方面主要用于杀菌剂嘧菌环胺和环丙唑醇的合
成。公司生产的CPMK主要应用于下游抗艾滋病类药物、环丙唑醇和嘧菌环

胺的生产、新型高性能航天燃料的生产。

国内市场中的GBL作为工业溶剂、稀释剂、固化剂等，常用于制造 a-吡咯烷
酮、NMP、聚乙烯吡咯烷酮、α-乙酰基-γ-丁内酯等。在石油工业用于吸收炔
烃的溶剂，芳烃、醇类和环状醚的萃取剂、润滑油添加剂；医药工业用作麻醉剂
及镇静药治疗癫痫、脑出血和高血压，用作维生素原料中间体，X射线造影剂，
合成抗菌新药环丙沙星和干扰素等；合成纤维工业则用于丙烯腈纤维的纺丝
溶剂和凝固溶剂，尼龙纤维的抗静电剂；合成树脂工业用作聚丙烯、聚氯乙烯、
聚苯乙烯的溶剂，聚氟乙烯的分散剂，多种树脂的染色改性剂、抗氧化剂、增塑
剂等；另外，还可以用于合成杀虫剂、除草剂中间体、电池和电容器的电解液、

饲料添加剂等。公司生产的GBL主要用于ABL产品的生产。

E2是抗艾滋病毒的特效药物依法韦仑的中间体。依法韦仑是由美国Merck公
司研制且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鉴定，并于1999年2月在美国
首次上市，对HIV病毒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依法韦仑与其他药物组成复合剂，
是目前有效抗艾滋病毒的药物之一。公司生产的E2主要应用于下游抗艾滋

病类药物的生产。

HDO（也称PFO）多应用于彩色喷墨打印机的油墨、高级化妆品以及医药行业
的合成原料中。在油墨的应用中，HDO可以作为打印机中喷墨打印墨水的原
料，将其添加到油墨中，可以得到更均匀且耐臭氧性、光泽性优异的油墨；在化
妆品产品的生产中，可作为人体所接触的防腐剂使用，具有杀菌和保湿的功
效，同时不对人的身体健康方面产生负面作用；HDO还可广泛用于化工原料、
高级涂料、高级胶水、粘结剂等产品中，也是有机合成中间体，可制造1,2-己二
酸和氨基醇等下游产品。公司生产的HDO主要应用于下游化妆品的生产。

IPA作为化工原料，可生产甲基异丁基酮、二异丁基酮、异丙胺、异丙醚、异丙
基氯化物以及脂肪酸异丙酯和氯代脂肪酸异丙酯等；IPA可作为工业溶剂，用
途广，能和水自由混合，对亲油性物质的溶解力比乙醇强；IPA是生产洗手液
和酒精湿巾的主要消毒剂之一。IPA广泛应用于高科技产业（IC、TFT-LCD、LED及PV）之清洗过程，去除水分及Particle效果显著。

公司生产的 IPA主要作为消毒剂、化工溶剂、高科技产业清洗过程等用途。

PP可用作溶剂，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学品、香料、油漆、涂料、印刷油墨和清洁剂
等领域。

公司的产品作为电解液添加剂在下游主要应用于生产锂电池电解液。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025年末

1,792,061,932.25
1,341,977,480.35

2024年末

1,687,737,410.13
1,339,872,213.80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6.18%
0.16%

2023年末

1,683,513,672.39
1,343,624,141.08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

693,391,059.26
13,852,616.14
11,371,614.03
107,907,738.17

0.13
0.13
1.03%

2024年

632,455,319.20
17,258,892.78
14,848,697.94

-134,558,922.12
0.16
0.16
1.29%

本年比上年增减

9.63%
-19.74%
-23.42%
180.19%
-18.75%
-18.75%
-0.26%

2023年

662,015,730.44
71,112,773.72
67,011,804.83
193,755,940.16

0.66
0.66
5.3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第一季度

176,688,793.53
11,175,282.28
10,117,891.83
10,091,294.39

第二季度

166,199,068.04
6,846,397.67
5,925,605.78
40,573,063.11

第三季度

163,013,952.56
-5,607,337.88
-5,739,157.81
16,398,969.71

第四季度

187,489,245.13
1,438,274.07
1,067,274.23
40,844,410.9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联盛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牟建宇

俞快

台州市高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2
于霞

J. P. Morgan Securities PLC－自
有资金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北京睿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睿策多策略三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北京睿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睿策专户二号私募基金

郑唯蓉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7,133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7,811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持股比例

52.78%
9.26%
8.33%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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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建宇与俞快为母女关系。牟建宇持有联盛集团94%的股份，担
任联盛集团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其持有分宜高投22%的股份，担
任分宜高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俞快持有联盛集团6%的股份，担
任联盛集团的监事，其持有分宜高投10%的股份。除上述情况之

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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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台州市高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2026年 2月更名为分宜高投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本报告简称“分宜高投”）。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741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1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3日14:30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2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4月 23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3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大学路295号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汉昭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4 人，代表股份 185,095,1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0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 123,514,3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8人，代表股份61,580,7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425%。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8人，代表股份 12,355,8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77,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6人，代表股份12,177,9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88%。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4、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提案1.00《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4,817,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8%；反对2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8%；弃权2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77,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92%；反对2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00%；弃权2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7%。
提案2.00《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4,806,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8%；反对2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2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66,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02%；反对2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67%；弃权2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1%。
提案3.00《202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4,822,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28%；反对2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83,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954%；反对2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67%；弃权1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9%。
提案4.00《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4,768,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37%；反对3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4%；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29,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91%；反对3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4%；弃权2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4%。
提案5.00《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郑创发先生、郑靭先生、郑侠先生、陈汉昭先生、杨荣政先生、蔡雯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由其他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1,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03%；反对35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77%；弃权2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03%；反对35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77%；弃权2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0%。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4,735,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57%；反对3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0%；弃权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996,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896%；反对3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21%；弃权24,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3%。
提案7.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4,789,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48%；反对2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6%；弃权2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50,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259%；反对2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64%；弃权2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8%。
提案8.00《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4,801,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2%；反对2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8%；弃权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61,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06%；反对2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8%；弃权3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7%。
提案9.00《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4,724,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6%；反对3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4%；弃权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98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974%；反对3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32%；弃权4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刘杰律师、黎婷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中伦

（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6年4月24日


